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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关于大连达利凯普科技股份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大连达利凯普科技股份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

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

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以及中国证监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共同

发布的《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

业规则（试行）》等有关规定，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

受大连达利凯普科技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委托，作为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的特聘法

律顾问，就本次发行上市事宜出具了《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大连达利凯

普科技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

“律师工作报告”）、《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大连达利凯普科技股份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

于大连达利凯普科技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

见书（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大连达利凯普科技股份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

所关于大连达利凯普科技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

律意见书（三）》、《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大连达利凯普科技股份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上述统称“原法律意

见书”）。  

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关于大连达

利凯普科技股份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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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函》（审核函〔2022〕010929 号）的相关问题和要求，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第一部分 前言（律师声明事项）

一、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另作说明外，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使用简称的意义

与原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所使用简称的意义相同。 

二、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原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补充，并构成其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原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内容继续有效，其中如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不一致之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三、本所在原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假设以及

声明与承诺事项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四、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的要求，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 

 

第二部分 关于问询问题的法律意见

审核问询问题 1:关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申请文件和问询回复显示： 

（1）控股股东丰年致鑫取得发行人控股权的资金来源中 2.37 亿元为向东方

前海的借款，借款利率为年息 8.5%（单利）。2020 年 5 月 27 日，丰年致鑫偿还

上述借款本金及相关利息。相关借款仅由丰年永泰提供保证担保。2020 年 5 月，

丰年致鑫将其所持达利凯普有限 17.74%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217.3383 万元）以

3.15 亿元转让给磐信投资，并以本次股权转让所得价款偿还上述借款。 

（2）赵丰、丰年同庆、丰年永泰、丰年致鑫均已出具均承诺自发行人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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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亦不由达利凯普回购该部分股份。 

请发行人： 

（1）充分披露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发行人股权资金来源相关

信息；在相关借款仅由丰年永泰提供保证担保的条件下，东方前海向丰年致鑫

提供大额借款的商业合理性，是否符合其内部风控和决策程序要求，是否履行

相应审议程序，相关资金的最终来源情况及其合规性；本次借款与后续股权转

让是否为一揽子安排，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主体与东方前海之间是否存在股

权代持或者其他利益安排，如有，是否对发行人股权结构清晰、稳定和公司治

理结构有效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2）说明赵丰、丰年同庆、丰年永泰、丰年致鑫相关承诺的履约保障措施，

是否存在因被动稀释、表决权委托或者其他协议安排等原因导致多层持股架构

变动的风险，如何保障发行人实际控制权的稳定性。 

（3）提供控股股东丰年致鑫与东方前海的借款协议备查。 

请保荐人、发行人律师审慎发表明确意见，请保荐人、发行人的律师质控

内核部门一并审慎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如下： 

一、充分披露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发行人股权资金来源相关

信息；在相关借款仅由丰年永泰提供保证担保的条件下，东方前海向丰年致鑫

提供大额借款的商业合理性，是否符合其内部风控和决策程序要求，是否履行

相应审议程序，相关资金的最终来源情况及其合规性；本次借款与后续股权转

让是否为一揽子安排，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主体与东方前海之间是否存在股

权代持或者其他利益安排，如有，是否对发行人股权结构清晰、稳定和公司治

理结构有效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一）充分披露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发行人股权资金来源相

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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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发行人股权资金来源的整体情况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赵丰通过丰年同庆、丰年永泰、丰年致鑫等主体（丰年同

庆、丰年永泰、丰年致鑫以下简称“相关持股公司”）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赵

丰通过发行人直接控股股东丰年致鑫于 2017 年 5 月和 2017 年 9 月分别以公开挂

牌拍卖方式受让发行人原控股股东丹东东宝电器（丹东市国资委控制的公司）和

以直接转让方式受让原管理层团队持有发行人的股权以及 2017 年 9 月向发行人

增资取得其控股权，除前述情形外，发行人后续股权变动过程中不存在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收购股权的情形。相关持股公司中赵丰的出资不存在直接用于收购发

行人股权的情形，丰年致鑫收购发行人股权资金来源的整体情况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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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控股股东丰年致鑫收购增持发行人股权的资金来源系相关持股公司

股东出资、借款，具体情况如下： 

事项 股权变动方式 时间 具体情况 金额（万元） 出资主体 资金来源 

控制权

收购 

挂牌拍卖 2017.05 

丰年致鑫受让东宝电器所持达

利凯普有限 40%股权 

（对应注册资本 424 万元） 

16,000.00 

丰年致鑫 

丰年致鑫的股

东丰年永泰和

东方前海（杭

州）分别出资

4,980.00 万元

和 3,320.00 万

元，以及东方

前海提供的

2.37 亿元借款

（已于 2020 年

5 月归还） 

直接转让 

2017.09 

丰年致鑫受让刘宝华等 7名自然

人所持达利凯普有限 35%股权 

（对应注册资本 371 万元） 

14,000.00  

对发行人增资 
丰年致鑫认购发行人新增注册

资本 45.0450 万元 
1,700.00 

合计 31,700.00 - - 

注：上表资金来源中：（1）4,980 万元系股东丰年永泰对丰年致鑫出资，丰年永泰出资

中，3,285 万元系丰年同庆向丰年永泰提供的借款（已于 2021 年 1 月归还），该笔借款系丰

年同庆自上市公司中旗股份实际控制人吴耀军处借入（已于 2021 年 2 月归还），吴耀军提供

的该笔借款系其将所持中旗股份的部分股份质押后所获取的资金，另外 1,695 万元系丰年永

泰自有资金；（2）3,320 万元系东方前海（杭州）以其自有资金对丰年永泰出资；（3）23,700

万元系东方前海向丰年致鑫提供的借款（已于 2020 年 5 月归还），在 2017 年收购发行人控

制权时，赵丰及东方前海均看好发行人及电子元器件行业发展前景并计划通过丰年致鑫收购

发行人控股权，当时丰年致鑫、丰年永泰资金实力相较收购控制权金额来说有限，但赵丰具

有丰富的投资经验以及深刻的行业理解，经协商后最终双方达成一致，由丰年资本具体负责

发行人的经营管理，东方前海提供资金支持，该笔借款来源于东方前海实际控制人中国东方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向东方前海提供的内部借款，具体资金流穿透情况详见“2、相关持

股公司中赵丰通过丰年致鑫间接收购发行人股权的资金来源”（东方前海提供资金支持的同

时，通过其全资子公司东方前海（杭州）入股丰年致鑫间接持有达利凯普有限股权，以能够

获取未来可能产生的相应股权收益。此外，丰年永泰、丰年致鑫对东方前海相关借款的资金

支持提供了相应的信用保证及股权质押担保，具备商业合理性，具体情况详见本题回复“（二）

在相关借款仅由丰年永泰提供保证担保的条件下，东方前海向丰年致鑫提供大额借款的商业

合理性，是否符合其内部风控和决策程序要求，是否履行相应审议程序，相关资金的最终来

源情况及其合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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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关持股公司中赵丰通过丰年致鑫间接收购发行人股权的资金来源 

据上表所述，丰年致鑫 2017 年 5 月和 2017 年 9 月收购达利凯普控股权金额

合计 31,700 万元，资金来源于丰年致鑫股东出资及借款，经对资金流穿透核查，

相关持股公司中赵丰通过丰年致鑫间接收购发行人股权的资金来源情况如下： 

（1）丰年致鑫层面资金来源 

丰年致鑫于 2017 年 5 月、2017 年 9 月收购达利凯普控股权资金中，4,980

万元系股东丰年永泰出资、3,320 万元系东方前海（杭州）出资、23,700 万元系

东方前海向丰年致鑫提供的借款（已于 2020 年 5 月归还），具体情况如下： 

丰年致鑫用于

收购控制权金

额（万元） 

具体 

来源 

资金提供

主体 

金额 

（万元） 

出资/借款 

到账时间 

出资时点所

持丰年致鑫

的股权比例 

资金提供

主体的资

金来源 

是否

归还

借款 

还款来源 

31,700.00 

股东 

出资 

丰年永泰 4,980.00 
2017.04.12、 

2017.05.05 
60% 股东出资 - - 

东方前海

（杭州） 
3,320.00 2017.05.15 40% 自有资金 - - 

借款 东方前海 23,700.00 2017.05.11 - 借款 是 

丰年致鑫向磐信

投资转让所持发

行人部分股权的

股权转让款 

注：1、上表中的“出资/借款到账时间”系具体到账时间； 

2、东方前海（杭州）系东方前海的全资子公司，东方前海提供该笔借款的资金来源于

其实际控制人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向东方前海提供的借款；东方前海（杭州）的

自有资金来源于其实际控制人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向东方前海提供的借款。 

2017 年 4 月 10 日，丰年致鑫（借款人）、丰年永泰（担保人）与东方前海

（出借人）签订《借款协议》，约定：东方前海向丰年致鑫提供借款 2.37 亿元

用于其收购达利凯普控制权，借款利率为年息 8.5%（单利），借款期限为放款

日起满5年之日或根据协议被加速到期之日或借款人在5年期满之前已具备一次

性偿还本金及利息的能力之日（以三者较早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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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丰年致鑫将其所持达利凯普有限 17.74%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217.3383 万元）以 3.15 亿元转让给磐信投资；2020 年 5 月 21 日，丰年致鑫（借

款人）、丰年永泰（担保人）与东方前海（出借人）签订《终止协议》，约定：

丰年致鑫应于收到磐信投资股权转让款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将该等款项用于支

付借款本金及相关利息，自还款本息全额支付且到达东方前海指定还款账户之日

起，相关借款协议均终止且不再执行。 

2020 年 5 月 27 日，丰年致鑫按照《终止协议》的约定偿还上述借款本金及

相关利息，相关借款本金及利息均已支付完毕，各方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上述股东出资及借款事项，经相关主体确认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2）丰年永泰对丰年致鑫实缴出资的资金来源 

丰年永泰对丰年致鑫实缴出资的资金中，3,285 万元系丰年同庆向丰年永泰

提供的借款（已于 2021 年 1 月归还），1,695 万元系丰年永泰自有资金，具体情

况如下： 

丰年永泰对丰

年致鑫实缴金

额（万元） 

具体 

来源 

资金提

供主体 
金额（万元） 

出资/借款

到账时间 

出资时点所持

丰年永泰的股

权比例 

资金提供

主体的资

金来源 

是否

归还

借款 

还款来源 

4,980.00 
股东 

出资 

丰年 

同庆 
3,285.00 

3,100.00 2017.05.02 

89.1602% 

丰年同庆

提供借款

的资金来

源于吴耀

军借款 

是 

丰年永泰向吴

耀军转让所持

丰年致鑫部分

股权的股权转

让款用以偿还

丰年同庆借款 

185.00 2017.05.04 

丰年 

永泰 
1,695.00 

800.00 2017.04.12 

- 自有资金 - - 
895.00 

2017.04.28- 

2017.05.03 

注：上表中的“出资/借款到账时间”系具体到账时间。 

丰年永泰向丰年同庆借款主要系因丰年永泰当时资金有限，因此向其控股股

东丰年同庆借款用于向丰年致鑫进行出资；2017 年 4 月 24 日，丰年永泰（借款

人）与丰年同庆（出借人）签订《借款协议》，约定：丰年同庆向丰年永泰提供



发行人律师意见                                               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8-3-9 

 

借款 3,285 万元用于其收购达利凯普控制权，借款利率为年息 6%（单利），借款

期限为 5 年。 

2021 年 1 月 27 日，丰年永泰向丰年同庆偿还上述借款及相关利息。上述股

东出资及借款事项，经相关主体确认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3）丰年同庆向丰年永泰提供借款的资金来源 

丰年同庆对丰年永泰提供借款的资金系吴耀军向丰年同庆提供的借款（已于

2021 年 2 月归还），具体情况如下： 

丰年同庆向丰

年永泰借款金

额（万元） 

具体 

来源 
出借方 借入方 金额（万元） 借款时间 

出借方资金

来源 

是否归

还借款 
还款来源 

3,285.00 借款 吴耀军 丰年同庆 4,000.00 2017.05.02 自有资金 是 

丰 年 永 泰 归 还

2017年5月向丰年

同庆的借款及丰

年同庆自有资金 

注：上表中的“借款时间”系具体到账时间。 

吴耀军为上市公司中旗股份（300575）实际控制人和上市公司药石科技

（300725）的联合创始人，其与赵丰于 2010 年认识后双方相互高度认可，因此

吴耀军在赵丰于 2015 年创立投资机构品牌丰年资本初期即出资成为丰年资本股

东以及丰年资本所管理基金的出资人。丰年资本于 2017 年上半年拟收购标的公

司时缺少部分资金，并找到吴耀军进行拆借，吴耀军考虑到与丰年资本及赵丰的

长期合作关系，同时其基于丰年资本拟收购的标的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具有不确定

性，出于资金收益率并结合标的公司未来发展预期等因素综合考虑，吴耀军决定

向丰年同庆提供借款，并约定若发展顺利其可以选择以债转股的形式从丰年永泰

购买丰年致鑫的部分权益，此安排具备商业合理性；由于当时收购发行人股权价

格仍在协商中，具体金额尚未确定，因此吴耀军向丰年同庆提供的借款金额与丰

年同庆向丰年永泰提供借款的实际金额存在部分差异；吴耀军提供借款的资金来

源系其所持上市公司中旗股份的股份质押取得。 

2017 年 4 月 23 日，丰年同庆（借款人）、吴耀军（出借人）、赵丰（担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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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各方就借款相关事项签订相关协议。 

2018 年 7 月 31 日，丰年同庆按照吴耀军的提前还款要求提前偿还借款 200

万元。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丰年永泰与吴耀军签订《关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丰年

致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丰年永泰将其所持丰年致鑫

7.238%（对应注册资本 624 万元）以 3,8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吴耀军。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丰年同庆、丰年永泰、赵丰、吴耀军等各方签订《补

充协议》，约定在丰年同庆（或其指定主体）向吴耀军偿还 3,800 万元借款余额，

并自吴耀军收到前述主体支付的全部借款余额之日解除 2017年 4月 23日相关方

签订的协议。 

2021 年 2 月 1 日，丰年同庆按照上述协议约定向吴耀军偿还 3,800 万元借款

余额。经吴耀军确认，丰年同庆已向其偿还全部借款及利息，不存在争议或潜在

纠纷。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上述收购发行人股权资金来源相关信息已于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大连达利凯普科技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中予以充分披露。 

综上，自 2017 年 5 月丰年致鑫开始收购发行人股权至今，相关持股公司中

赵丰的出资不存在直接用于收购发行人股权的情形，其通过丰年致鑫于 2017 年

5 月、2017 年 9 月分别间接增持发行人股权，其中 2017 年 5 月和 2017 年 9 月收

购发行人股权的资金来源系相关持股公司股东出资及借款，相关借款及利息均已

偿还且相关主体确认不存在争议或潜在纠纷。 

（二）在相关借款仅由丰年永泰提供保证担保的条件下，东方前海向丰年

致鑫提供大额借款的商业合理性，是否符合其内部风控和决策程序要求，是否

履行相应审议程序，相关资金的最终来源情况及其合规性 

1、在相关借款仅由丰年永泰提供保证担保的条件下，东方前海向丰年致鑫

提供大额借款的商业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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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方前海提供相关借款的背景情况 

东方前海是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和前海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合作

设立的基金管理平台（两家股东背景均为国有企业），具体由中国东方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下属企业东富（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前海金融控股

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前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24 日共同

出资设立，是一家专注特殊资产投资和股权投资的另类资产管理公司，已于 2015

年 11 月取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备案。东方前海亦看

好发行人及电子元器件行业发展前景，经与赵丰进行深入探讨后，拟通过共同设

立丰年致鑫收购发行人控股权；鉴于本次需收购发行人的控股权，需要较强的电

子元器件产业及股权投资行业的能力与经验，结合丰年资本在电子信息行业的股

权投资经验及投后管理方面的优势，双方达成一致由丰年资本主导控股丰年致鑫

来进行本次收购及后续持续经营的事务，由于当时赵丰及丰年资本的资金实力相

较本次收购控制权金额来说有限，因此东方前海通过向丰年致鑫提供长期借款和

通过其全资子公司东方前海（杭州）入股丰年致鑫的方式来参与本次收购，以推

进丰年致鑫收购发行人控股权项目的实施。最终，丰年资本通过丰年永泰控股丰

年致鑫 60%股权，东方前海提供借款的同时，能够通过全资子公司东方前海（杭

州）持有的丰年致鑫 40%股权于未来间接享有发行人相应股权可能产生的股权收

益。东方前海提供借款的行为和东方前海（杭州）股权出资的行为，均为该等企

业的主营业务，符合该等企业的业务定位。该等借款和投资行为均为各方的自主

投资行为，并且签订了相关协议，各方均按照协议履行了权利义务，具备合理性。 

（2）借款协议中关于担保情况的具体约定 

2017 年 4 月 10 日，丰年致鑫（借款人）、丰年永泰（担保人）与东方前海

（出借人）签订《借款协议》，约定：东方前海向丰年致鑫提供借款 2.37 亿元

用于其收购达利凯普控制权，借款利率为年息 8.5%（单利），借款期限为放款

日起满5年之日或根据协议被加速到期之日或借款人在5年期满之前已具备一次

性偿还本金及利息的能力之日（以三者较早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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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中除由丰年永泰提供保证担保外，丰年致鑫同时以其对达利凯普有限持

有的全部股权提供质押担保、丰年永泰同时以其对丰年致鑫持有的全部股权提供

质押担保，担保期限为自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 24 个月。 

（3）股权质押及解除情况 

按照上述协议约定，丰年致鑫及丰年永泰分别将其所持达利凯普有限和丰年

致鑫股权予以质押的登记及解除情况如下： 

①丰年永泰所持丰年致鑫股权质押及解除情况 

2017 年 5 月 4 日，宁波市北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股权出质设立登记

通知书》，质权人为东方前海，出质人为丰年永泰，出质股权标的公司为丰年致

鑫，出质股权数额为 4,980 万股。 

2019 年 6 月 10 日，宁波市北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股权出质注销登记

通知书》，就上述股权质押办理出质注销登记手续。 

2019 年 6 月 14 日，宁波市北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股权出质设立登记

通知书》，质权人为东方前海，出质人为丰年永泰，出质股权标的公司为丰年致

鑫，出质股权数额为 4,980 万股。因同期东方前海入股丰年致鑫，为办理工商，

所以先行解押后又予以质押。 

2020 年 5 月 26 日，宁波市北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股权出质注销登记

通知书》，就上述股权质押办理出质注销登记手续。 

②丰年致鑫所持达利凯普股权质押及解除情况 

2017 年 11 月 24 日，大连金普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企业股权出质设

立登记通知书》，质权人为东方前海，出质人为丰年致鑫，出质股权标的公司为

达利凯普有限，出质股权数额为 840.045 万股。 

2020 年 5 月 25 日，大连金普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企业股权出质注销

登记通知书》，就上述股权质押准予注销登记。 

综上所述，丰年致鑫与东方前海的相关借款除由丰年永泰提供保证担保外，

丰年致鑫及丰年永泰分别以其所持达利凯普有限和丰年致鑫的全部股权为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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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提供质押担保，相关质押担保均已于丰年致鑫在 2020 年 5 月偿还东方前海

全部借款本金及利息后予以解除；同时，东方前海能够通过其全资子公司东方前

海（杭州）持有的丰年致鑫股权于未来间接享有发行人相应股权可能产生的股权

收益，其向丰年致鑫提供相关借款具备商业合理性。 

2、相关借款符合东方前海内部风控和决策程序要求，已履行相应审议程序，

相关资金的最终来源合规 

根据东方前海内部投资管理制度、内部投资委员会决策文件以及东方前海出

具的说明，其投资委员会行使东方前海及其下属投资平台所发生的业务经营类投

资事项的最终审批职能。东方前海通过向丰年致鑫提供长期借款和通过其全资子

公司东方前海（杭州）入股丰年致鑫的方式来参与达利凯普控制权收购事项已经

其投资委员会审议通过，其提供给丰年致鑫的相关借款符合东方前海内部风控和

决策程序要求，并已履行相应审议程序。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是财政部控股大型国有企业，东方前海为中

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一级子公司，东方前海提供给丰年致鑫借款的资

金来源系其实际控制人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向其提供的借款，资金流

转由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转账 2.7 亿元给东方前海，资金来源为中国

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合法管理的资金。该笔借款系在中国东方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支持东方前海业务开展所提供的 50 亿元滚动资金支持的授信额

度内，不属于为收购达利凯普控制权而专项募集。该笔款项亦经东方前海投资委

员会批准在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授信额度内予以使用，相关资金亦

已履行相应审议程序，最终来源合规。 

因此，相关借款符合东方前海内部风控和决策程序要求，已履行相应审议程

序，相关资金的最终来源合规。 

（三）本次借款与后续股权转让是否为一揽子安排，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

的主体与东方前海之间是否存在股权代持或者其他利益安排，如有，是否对发

行人股权结构清晰、稳定和公司治理结构有效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1、本次借款与后续股权转让不涉及一揽子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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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阅东方前海全资子公司东方前海（杭州）入股丰年致鑫的工商档案及相

关协议、磐信投资入股发行人的工商档案及相关协议、达利凯普控制权收购的相

关资金凭证、东方前海内部投资委员会决策文件和其出具的说明，对东方前海、

磐信投资进行访谈确认，东方前海通过向丰年致鑫提供借款系为参与达利凯普控

制权收购事项，其投资委员会内部决策文件以及东方前海（杭州）入股丰年致鑫

的相关协议中均不存在对磐信投资后续受让丰年致鑫所持发行人股权的约定，本

次借款系由东方前海实际控制人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向其提供；磐信

投资因看好发行人及行业发展入股发行人，其入股发行人的相关协议中亦不存在

其与东方前海就入股发行人事先达成意向的约定。经核查，磐信投资的执行事务

合伙人（GP）上海磐信夹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磐信投资投资入股发行人的行为，属于其主营业务范围，并按

照其内部制度履行了相应的投资决策程序。 

此外，东方前海提供相关借款给丰年致鑫收购发行人控制权系于 2017 年 5

月，丰年致鑫受让发行人原控股股东丹东东宝电器所持达利凯普有限股权价格系

以经评估的净资产为基础并通过丹东国资产权交易有限公司公开交易程序最终

确定为 37.74 元/注册资本，对应发行人 PE 倍数为 12.50 倍 PE；磐信投资入股发

行人系于 2020 年 5 月，其入股系发行人与多方投资机构比较、磋商后选定的结

果，入股定价系经各方协商后最终确定为 144.94 元/注册资本，对应发行人 PE

倍数为 41.85 倍 PE。东方前海提供相关借款给丰年致鑫收购发行人控制权以及

磐信投资入股发行人二者时间间隔较长且发行人估值、经营情况变化较大，均系

市场化行为；此外，东方前海与磐信投资均系国资背景的大型投资机构，均有严

格的投资管理制度和内控流程，就本次借款与后续股权转让签订不是一揽子安

排。 

综上，本次借款与后续股权转让不涉及一揽子安排。 

2、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主体与东方前海之间不存在股权代持或者其他利

益安排 

经查阅赵丰填写的问询表、赵丰控制的丰年同庆、丰年永泰、丰年致鑫收购

达利凯普股权的相关资金凭证、东方前海和东方前海（杭州）入股丰年致鑫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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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资金凭证、东方前海向丰年致鑫提供借款以及丰年致鑫偿还借款本金和利息的

相关凭证、协议，并对东方前海、东方前海（杭州）以及丰年同庆、丰年永泰、

丰年致鑫进行访谈确认，丰年致鑫已按照约定偿还相关借款本金及相关利息，相

关借款本金及利息均已支付完毕，各方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东方前海、东方

前海（杭州）系其国资背景的大型专业投资机构，其投资和借款均为独立决策行

为，赵丰、丰年致鑫、丰年永泰、丰年同庆、东方前海、东方前海（杭州）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权均系其真实持有，不存在股权代持或者其他利益安排。 

综上，本次借款与后续股权转让不属于一揽子安排，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

主体丰年致鑫、丰年永泰、丰年同庆与东方前海之间不存在股权代持或者其他利

益安排，发行人股权结构清晰、稳定，公司治理结构能够有效运行。 

二、说明赵丰、丰年同庆、丰年永泰、丰年致鑫相关承诺的履约保障措施，

是否存在因被动稀释、表决权委托或者其他协议安排等原因导致多层持股架构

变动的风险，如何保障发行人实际控制权的稳定性 

（一）说明赵丰、丰年同庆、丰年永泰、丰年致鑫相关承诺的履约保障措

施 

1、股份锁定及减持承诺的履约保障措施 

赵丰、丰年同庆、丰年永泰、丰年致鑫均已签订股份锁定及减持承诺，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发行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

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亦不由达利凯普回购该部分

股份。其中对履约保障措施承诺如下： 

本人/本单位将按照《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

公告[2017]9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股份锁定及减持；若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

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本人/本单位将严格遵守我国法律法规关于股东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

定，规范诚信履行股东的义务。如违反有关股份锁定承诺擅自违规减持所持有的

达利凯普股份，本人/本单位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届时有效的



发行人律师意见                                               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8-3-16 

 

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处罚；如因未履行关于锁定股份以及减持之承诺事项给达利凯

普和其他投资者造成直接损失的，本人/本单位将向达利凯普或者其他投资者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 

2、多层持股架构及发行人控制权稳定承诺的履约保障措施 

赵丰、丰年同庆、丰年永泰、丰年致鑫均已签订《关于保障多层持股架构及

控制权稳定的承诺函》，其中对履约保障措施承诺如下： 

（1）实际控制人赵丰的履约保障措施 

①自达利凯普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如因增资等事项导致本人及本人

控制的富杉投资所持丰年同庆股权、丰年同庆及本人控制的云锦投资所持丰年永

泰股权、丰年永泰所持丰年致鑫股权、丰年致鑫所持达利凯普股份被动稀释的，

本人将确保该等事项不会影响多层持股架构及达利凯普控制权的稳定性，保障措

施包括但不限于本人及富杉投资在丰年同庆层面以及本人通过丰年同庆和云锦

投资在丰年永泰层面、丰年永泰在丰年致鑫层面、丰年致鑫在达利凯普层面对增

资等事项投反对票、行使优先认购权、全部或部分认购新增注册资本等。 

②自达利凯普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人及丰年同庆、丰年永泰、丰

年致鑫、富杉投资、云锦投资不会采取任何表决权委托或者其他协议安排等可能

影响多层持股架构及达利凯普控制权稳定性的行为。 

③本人将尽全力履行上述各项保障措施，确保多层持股架构及达利凯普控制

权的稳定性。 

（2）直接控股股东丰年致鑫的履约保障措施 

①自达利凯普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如因增资等事项导致本公司所持

达利凯普股份被动稀释的，本公司将确保该等事项不会影响多层持股架构及达利

凯普控制权的稳定性，保障措施包括但不限于本公司在达利凯普层面对增资等事

项投反对票等。 

②自达利凯普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公司不会采取任何表决权委托

或者其他协议安排等可能影响多层持股架构及达利凯普控制权稳定性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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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本公司将尽全力履行上述各项保障措施，确保多层持股架构及达利凯普控

制权的稳定性。 

（3）间接控股股东丰年同庆、丰年永泰的履约保障措施 

①自达利凯普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如因增资等事项导致本公司所持

达利凯普股份被动稀释的，本公司将确保该等事项不会影响多层持股架构及达利

凯普控制权的稳定性，保障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丰年永泰在丰年致鑫层面、丰年同

庆在丰年永泰层面对增资等事项投反对票、行使优先认购权、全部或部分认购新

增注册资本等。 

②自达利凯普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公司不会采取任何表决权委托

或者其他协议安排等可能影响多层持股架构及达利凯普控制权稳定性的行为。 

③本公司将尽全力履行上述各项保障措施，确保多层持股架构及达利凯普控

制权的稳定性。 

3、直接控股股东丰年致鑫和间接控股股东丰年同庆、丰年永泰内部治理制

度层面的履约保障措施 

丰年同庆、丰年永泰、丰年致鑫经其内部股东会决议，同意于其公司章程中

约定保障达利凯普多层持股架构及控制权稳定的保障措施，具体约定如下： 

自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所持达利凯普的股份处于上市后锁定期间内，本公司控

股股东及其所控制股东不得实施股权转让或质押等可能导致控制权变动的行为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所控制股东受让其他股东所持股权除外），如出现该等情形，

各股东应不予支持并于股东会表决时对该事项投反对票；如因增资等事项导致本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控制股东持有的本公司股权被动稀释，从而可能导致本公司控

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动的，各股东应采取相应措施保障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稳定，保障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在股东会表决时对该事项投反对票、本公司控股股

东及其控制股东行使优先认购权且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认购权、本公司控股股东及

其控制股东全部或部分认购新增注册资本等。包括控股股东及其控制股东在内的

各股东不得采取任何表决权委托或者其他协议安排等可能影响本公司控股股东

控制权稳定性的行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其控制股东外的其他股东均不得谋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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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实际控制权。 

（二）是否存在因被动稀释、表决权委托或者其他协议安排等原因导致多

层持股架构变动的风险 

自 2017 年 5 月赵丰通过丰年致鑫开始收购发行人股权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出具日，丰年致鑫始终为发行人第一大股东且不存在变化，其他股东持股比例均

远低于丰年致鑫且较为分散，赵丰通过逐层控制丰年同庆、丰年永泰、丰年致鑫

而间接控制发行人的表决权比例亦始终远高于其他股东，其能够通过丰年致鑫以

及所控制的表决权比例对发行人形成有效控制。经对发行人股东以及丰年致鑫、

丰年永泰、丰年同庆股东进行访谈确认，发行人股东以及丰年致鑫、丰年永泰、

丰年同庆股东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委托持股、委托表决权等协议或类似安排。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第 2.1.1 条第

一款第（三）项规定：“公开发行的股份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的 25%以上；公司股

本总额超过 4 亿元的，公开发行股份的比例为 10%以上。” 根据 2020 年年度股

东大会决议，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数量不超过 6,001 万股，本次发行完成

后，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将达到本次发行后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10%以

上。若发行人成功发行并上市，丰年致鑫原持股比例被动稀释后不高于

40.1741%，但其他股东持股比例仍远低于丰年致鑫且较为分散。 

发行人控股股东丰年致鑫、间接控股股东丰年永泰和丰年同庆、实际控制人

赵丰均已签订股份锁定及减持承诺，且赵丰已出具《关于所持大连达利凯普科技

股份公司股份稳定性、真实性的承诺函》，自发行人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赵丰

及丰年同庆、丰年永泰、丰年致鑫直接和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相对稳定。 

此外，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赵丰、直接控股股东丰年致鑫、间接控股股东丰年

永泰和丰年同庆均已出具《关于保障多层持股架构及控制权稳定的承诺函》，对

后续可能存在的被动稀释保障措施以及不采取任何表决权委托或者其他协议安

排等可能影响多层持股架构及达利凯普控制权稳定性的行为进行承诺。（具体内

容详见本题回复“（一）说明赵丰、丰年同庆、丰年永泰、丰年致鑫相关承诺的

履约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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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赵丰能够通过逐层控制丰年同庆、丰年永泰、丰年致鑫而间接控制发

行人，并已对后续可能存在的被动稀释的保障措施以及不采取任何表决权委托或

者其他协议安排等可能影响多层持股架构及达利凯普控制权稳定性的行为进行

承诺，该等事项导致多层持股架构变动的风险较低，发行人已于招股说明书重大

事项提示之“一、特别风险提示”之“（七）股东结构风险”进行风险提示。 

（三）如何保障发行人实际控制权的稳定性 

1、发行人股东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委托持股、委托表决权等协议或类似安

排，发行人第二大股东不会谋求发行人实际控制权 

经对发行人股东进行访谈确认，发行人股东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委托持股、

委托表决权等协议或类似安排；丰年致鑫持有发行人 47.26%股份、磐信投资持

有发行人 20.16%股份，其他股东持股较低且较为分散，发行人第二大股东磐信

投资已出具说明，其充分尊重并认可丰年致鑫作为达利凯普控股股东、赵丰作为

达利凯普实际控制人，不存在谋求达利凯普控制权的意图；在持有达利凯普股份

期间，磐信投资及其控制的主体将不会为谋求达利凯普第一大股东或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地位之目的而增持达利凯普股份，亦不会通过包括但不限于接受委

托、协议安排等任何方式谋求达利凯普第一大股东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地位，

也不以与达利凯普其他股东及其关联方之间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或达成类似协议、

安排等其他任何方式谋求达利凯普第一大股东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地位，亦

不会协助或促使任何其他方通过任何方式谋求达利凯普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地位。 

2、丰年致鑫、丰年永泰、丰年同庆股东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委托持股、委

托表决权等协议或类似安排，不会采取可能影响丰年致鑫、丰年永泰、丰年同庆

及发行人股权结构稳定的行为，丰年致鑫第二大股东不会谋求丰年致鑫及发行人

实际控制权 

经对丰年致鑫、丰年永泰、丰年同庆股东进行访谈并查阅其出具的确认函，

丰年致鑫、丰年永泰、丰年同庆股东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委托持股、委托表决权

等协议或类似安排，不会采取可能影响丰年致鑫、丰年永泰、丰年同庆及发行人

股权结构稳定的行为。赵丰分别合计控制丰年同庆 75.2642%表决权、丰年永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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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2597%表决权，对丰年同庆、丰年永泰具有绝对控制力，赵丰合计控制丰年致

鑫 50.5331%表决权，东方前海直接持有丰年致鑫 3.7133%股权，其全资子公司

东方前海（杭州）持有丰年致鑫 38.5147%股权。 

东方前海已出具《关于不谋求实际控制权事项的承诺》，确认其充分尊重并

认可丰年同庆、丰年永泰作为达利凯普间接控股股东、丰年致鑫作为达利凯普控

股股东、赵丰作为达利凯普实际控制人，东方前海及其控制的主体不存在谋求丰

年致鑫及达利凯普控制权的意图；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丰年致鑫及达利凯普股份期

间，东方前海及其控制的主体将不会为谋求丰年致鑫及达利凯普第一大股东或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地位之目的而增持丰年致鑫及达利凯普股份，亦不会通过包

括但不限于接受委托、协议安排等任何方式谋求丰年致鑫及达利凯普第一大股东

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地位，也不以与丰年致鑫及达利凯普其他股东及其关联

方之间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或达成类似协议、安排等其他任何方式谋求丰年致鑫及

达利凯普第一大股东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地位，亦不会协助或促使任何其他

方通过任何方式谋求丰年致鑫及达利凯普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地位。 

3、赵丰及丰年相关主体均已签订股份锁定和减持以及保障多层持股架构及

控制权稳定的承诺 

发行人控股股东丰年致鑫、间接控股股东丰年永泰和丰年同庆、实际控制人

赵丰均已签订股份锁定和减持承诺，具体内容如下： 

“（1）自达利凯普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人/本单位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持有的达利凯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亦不由达利凯普回购该部分股份。达利凯普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如该日非交易日，

则为该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本单位通过直接和间接

方式持有的达利凯普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如遇除权除息事项，上述

发行价应作相应调整。 

（2）在遵守本次发行其他各项承诺的前提下，本人/本单位在上述锁定期满

后两年内减持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持有的达利凯普股份的，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

发行价格，减持方式包括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及其他符合中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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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方式。若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

进行除权、除息的，上述股份价格、股份数量按规定做相应调整。 

（3）本人/本单位将按照《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

监会公告[2017]9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股份锁定及减持；若法律、法规及中国

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4）本人/本单位将严格遵守我国法律法规关于股东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

规定，规范诚信履行股东的义务。如违反有关股份锁定承诺擅自违规减持所持有

的达利凯普股份，本人/本单位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届时有效

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处罚；如因未履行关于锁定股份以及减持之承诺事项给达利

凯普和其他投资者造成直接损失的，本人/本单位将向达利凯普或者其他投资者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赵丰已出具《关于所持大连达利凯普科技股份公司股份稳定性、真实性的承

诺函》，其承诺在达利凯普通过上市审核并成功发行后的 3 年内，将严格遵守股

份锁定的相关承诺及规定，不会采取任何方式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达利凯普

上市前股份或其他可能实质性影响发行人控制权稳定的行为。 

此外，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赵丰、直接控股股东丰年致鑫、间接控股股东丰年

永泰和丰年同庆均已出具《关于保障多层持股架构及控制权稳定的承诺函》，对

后续可能存在的被动稀释保障措施以及不采取任何表决权委托或者其他协议安

排等可能影响多层持股架构及达利凯普控制权稳定性的行为进行承诺。（具体内

容详见本题回复“（一）说明赵丰、丰年同庆、丰年永泰、丰年致鑫相关承诺的

履约保障措施”）。 

4、发行人已建立健全完善的组织架构并制定了相应的内部管理制度，保障

发行人治理和内控的有效性 

（1）发行人内部已建立健全完善的组织架构并制定了相应的内部管理制度 

发行人已经依法建立健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董事会下属各专门委

员会等组织机构，制定了《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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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制度》《总经理工作细则》《董事会秘书工

作细则》《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战略委员会工作细

则》《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内部治理制度。 

（2）发行人各机构及高级管理人员能够按照相关内部管理制度运行履职 

报告期内，发行人股东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董事会下属各专门

委员会等组织机构能够按照相关内部治理制度的规定有效运行，且发行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能够依据相应的议事规则及工作制度、工作细则开展工作，

正常履行相应职责。天健会计师已出具《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结论意见为“达

利凯普公司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相关规定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在所

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内部控制。 

因此，发行人股东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委托持股、委托表决权等协议或类似

安排，发行人第二大股东磐信投资不会谋求发行人实际控制权；丰年致鑫、丰年

永泰、丰年同庆股东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委托持股、委托表决权等协议或类似安

排，不会采取可能影响丰年致鑫、丰年永泰、丰年同庆及发行人股权结构稳定的

行为，丰年致鑫第二大股东东方前海不会谋求丰年致鑫及发行人实际控制权，且

赵丰及丰年相关主体均已签订股份锁定和减持以及保障多层持股架构及控制权

稳定的承诺，能够保障发行人实际控制权的稳定性。 

综上所述，赵丰、丰年同庆、丰年永泰、丰年致鑫已就股份锁定和减持以及

保障多层持股架构及控制权稳定事项作出了履约保障措施的相关承诺；赵丰能够

通过逐层控制丰年同庆、丰年永泰、丰年致鑫而间接控制发行人，并已对后续可

能存在的被动稀释的保障措施以及不采取任何表决权委托或者其他协议安排等

可能影响多层持股架构及达利凯普控制权稳定性的行为进行承诺，该等事项导致

多层持股架构变动的风险较低，发行人已于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之“一、特

别风险提示”之“（七）股东结构风险”进行风险提示；发行人股东间不存在一

致行动、委托持股、委托表决权等协议或类似安排，发行人第二大股东磐信投资

不会谋求发行人实际控制权；丰年致鑫、丰年永泰、丰年同庆股东间不存在一致

行动、委托持股、委托表决权等协议或类似安排，不会采取可能影响丰年致鑫、

丰年永泰、丰年同庆及发行人股权结构稳定的行为，丰年致鑫第二大股东东方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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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不会谋求丰年致鑫及发行人实际控制权，且赵丰及丰年相关主体均已签订股份

锁定和减持以及保障多层持股架构及控制权稳定的承诺，能够保障发行人实际控

制权的稳定性。 

三、提供控股股东丰年致鑫与东方前海的借款协议备查 

本所律师已获取并查阅了控股股东丰年致鑫与东方前海签署的相关借款协

议，并已按照要求提供备查。 

四、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本所律师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对丰年致鑫收购达利凯普控股权的资金来源进行穿透梳理，获取并查阅

了相应的工商档案、股权转让协议、增资协议、资金流水穿透所涉及的出资凭证、

借款协议、还款凭证等资料； 

2、核查丰年永泰对丰年致鑫实缴、丰年同庆向丰年永泰提供借款以及吴耀

军向丰年同庆提供借款所对应银行卡的出资时点前后六个月的银行流水、取得东

方前海、吴耀军对其所提供借款资金来源的承诺、并对东方前海、东方前海（杭

州）、吴耀军进行访谈确认； 

3、获取并查阅了丰年致鑫与东方前海签订的借款协议，以及丰年永泰、丰

年致鑫分别将其所持丰年致鑫、达利凯普有限股权质押给东方前海及解除质押的

股权出质登记通知书和股权出质注销登记通知书； 

4、获取并查阅了东方前海的内部投资管理制度以及对相关借款的内部投资

委员会决策文件，并取得东方前海出具的说明； 

5、获取并查阅了东方前海全资子公司东方前海（杭州）入股丰年致鑫的工

商档案及相关协议、磐信投资入股发行人的工商档案及相关协议、达利凯普控制

权收购的相关资金凭证、东方前海内部投资委员会决策文件和其出具的说明，对

东方前海、磐信投资进行访谈确认； 

6、获取并查阅赵丰填写的问询表、赵丰控制的丰年同庆、丰年永泰、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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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鑫收购达利凯普股权的相关资金凭证、东方前海和东方前海（杭州）入股丰年

致鑫的相关资金凭证、东方前海向丰年致鑫提供借款以及丰年致鑫偿还借款本金

和利息的相关凭证、协议，并对东方前海、东方前海（杭州）以及丰年同庆、丰

年永泰、丰年致鑫进行访谈确认； 

7、对发行人股东以及丰年致鑫、丰年永泰、丰年同庆及前述主体股东是否

存在代持、出资来源以及是否存在影响丰年同庆、丰年永泰、丰年致鑫及发行人

股权结构稳定的协议或类似安排等事项进行访谈确认； 

8、获取并查阅了赵丰及丰年同庆、丰年永泰、丰年致鑫出具的股份锁定的

承诺函和关于保障多层持股架构及控制权稳定的承诺函，以及磐信投资、东方前

海出具的不谋求实际控制权的承诺。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自 2017 年 5 月丰年致鑫开始收购发行人股权至今，实际控制人赵丰通过

丰年致鑫于 2017 年 5 月、2017 年 9 月分别间接增持发行人股权，其中 2017 年 5

月和 2017 年 9 月收购发行人股权的资金来源系相关持股公司股东出资及借款，

相关借款及利息均已偿还且相关主体确认不存在争议或潜在纠纷。 

2、丰年致鑫与东方前海的相关借款除由丰年永泰提供保证担保外，丰年致

鑫及丰年永泰分别以其所持达利凯普有限和丰年致鑫的全部股权为相关借款提

供质押担保，相关质押担保均已于丰年致鑫在 2020 年 5 月偿还东方前海全部借

款本金及利息后予以解除；同时，东方前海能够通过其全资子公司东方前海（杭

州）持有的丰年致鑫股权于未来间接享有发行人相应股权可能产生的股权收益，

其向丰年致鑫提供相关借款具备商业合理性，相关借款符合东方前海内部风控和

决策程序要求，已履行相应审议程序，资金来源为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进行合法管理的资金，相关资金的最终来源合规；本次借款与后续股权转让不

属于一揽子安排，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主体丰年致鑫、丰年永泰、丰年同庆与

东方前海之间不存在股权代持或者其他利益安排，发行人股权结构清晰、稳定，

公司治理结构能够有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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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赵丰、丰年同庆、丰年永泰、丰年致鑫已就股份锁定和减持以及保障多

层持股架构及控制权稳定事项作出了履约保障措施的相关承诺；赵丰能够通过逐

层控制丰年同庆、丰年永泰、丰年致鑫而间接控制发行人，并已对后续可能存在

的被动稀释的保障措施以及不采取任何表决权委托或者其他协议安排等可能影

响多层持股架构及达利凯普控制权稳定性的行为进行承诺，该等事项导致多层持

股架构变动的风险较低，发行人已于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之“一、特别风险

提示”之“（七）股东结构风险”进行风险提示；发行人股东间不存在一致行动、

委托持股、委托表决权等协议或类似安排，发行人第二大股东磐信投资不会谋求

发行人实际控制权；丰年致鑫、丰年永泰、丰年同庆股东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委

托持股、委托表决权等协议或类似安排，不会采取可能影响丰年致鑫、丰年永泰、

丰年同庆及发行人股权结构稳定的行为，丰年致鑫第二大股东东方前海不会谋求

丰年致鑫及发行人实际控制权，且赵丰及丰年相关主体均已签订股份锁定和减持

以及保障多层持股架构及控制权稳定的承诺，能够保障发行人实际控制权的稳定

性。 

（三）本所质控内核部门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本所质控内核部门已对上述问题项目组所执行的程序履行了必要的质量把

关及工作底稿复核，具体情况如下： 

（1）复核了项目组对丰年致鑫收购达利凯普控股权资金来源的穿透底稿以

及项目组收集的相应工商档案、股权转让协议、增资协议、资金流水穿透所涉及

的出资凭证、借款协议、还款凭证等资料； 

（2）复核了项目组关于丰年永泰对丰年致鑫实缴、丰年同庆向丰年永泰提

供借款以及吴耀军向丰年同庆提供借款所对应银行卡的出资时点前后六个月的

银行流水梳理情况以及东方前海、吴耀军对其所提供借款资金来源出具的承诺函

和东方前海、东方前海（杭州）、吴耀军的访谈笔录； 

（3）复核了丰年致鑫与东方前海签订的借款协议，以及丰年永泰、丰年致

鑫分别将其所持丰年致鑫、达利凯普有限股权质押给东方前海及解除质押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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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质登记通知书和股权出质注销登记通知书； 

（4）复核了东方前海的内部投资管理制度、相关借款的内部投资委员会决

策文件以及东方前海出具的说明； 

（5）复核了东方前海全资子公司东方前海（杭州）入股丰年致鑫的工商档

案及相关协议、磐信投资入股发行人的工商档案及相关协议、达利凯普控制权收

购的相关资金凭证、东方前海内部投资委员会决策文件、东方前海出具的说明以

及对东方前海、磐信投资的访谈笔录； 

（6）复核了赵丰填写的问询表、赵丰控制的丰年同庆、丰年永泰、丰年致

鑫收购达利凯普股权的相关资金凭证、东方前海和东方前海（杭州）入股丰年致

鑫的相关资金凭证、东方前海向丰年致鑫提供借款以及丰年致鑫偿还借款本金和

利息的相关凭证、协议，以及东方前海、东方前海（杭州）、丰年同庆、丰年永

泰、丰年致鑫的访谈笔录； 

（7）复核了赵丰及丰年同庆、丰年永泰、丰年致鑫出具的股份锁定的承诺

函和关于保障多层持股架构及控制权稳定的承诺函，以及磐信投资、东方前海出

具的不谋求实际控制权的承诺。 

2、核查意见 

保荐人、发行人律师质控内核部门履行了上述必要的质量把关及工作底稿复

核后认为，项目组执行了必要的核查程序，核查意见发表审慎。 

 

审核问询问题 3：关于收入及收入核查 

申请文件和问询回复显示： 

（1）报告期内发行人境外销售包括 FOB、DDP、DDU 等结算模式，其中

FOB 模式下发行人结算条款下的外销产品收入，在公司完成出口报关手续并取

得报关单据时确认收入。 

发行人各种结算模式下的外销均通过 DHL、UPS、FEDEX 等国际快递公司

以邮寄方式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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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2 年 1-6 月发行人境外通过代理商实现收入为 3,733.24 万元，占境

外收入比例为 20.57%，占比明显升高；发行人主要代理商客户包括 IMC., Ltd.、

SSI CO.、TRILIGHT MICROWAVE EUROPE AB 等。 

（3）报告期各期及 2022 年 1-6 月，发行人境外收入分别为 7,600.71 万元、

9,818.83 万元、16,937.53 万元、18,150.34 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分别为

47.04%、45.49%、47.79%和 63.60%。 

请发行人： 

（1）结合合同条款说明发行人境外销售关于运费承担的约定，发行人在不

同结算模式下的具体收入确认方式、时点、凭据及来源，收入确认是否准确；

说明发行人通过国际快递公司邮寄货物重量与销售、报关数据的匹配性。 

（2）说明发行人主要境外客户的基本情况、主要财务数据、股权结构、合

作时间，相关境外客户及其股东是否与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主

要其他客户或供应商存在资金、业务往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与发行人

存在利益输送情形或其他利益安排。 

（3）说明发行人对境外代理商收入、占比大幅增加的原因，是否符合同行

业趋势；代理商向发行人采购是否与其经营规模匹配，在代理发行人产品前所

经营产品情况、与发行人签订代理协议的合理性。 

（4）说明报告期内及期后境外销售收入、占比大幅增长的合理性、是否符

合行业趋势，结合 2022 年以来情况说明境外收入是否将进一步提升。 

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审慎发表明确意见，并说明对发行人境外销售的下

游客户情况，对境外销售最终客户的访谈、核查情况及比例，发行人境外收入

是否实现真实销售、最终销售的核查方式及结论，依据是否充分。 

请发行人律师对问题（2）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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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明发行人主要境外客户的基本情况、主要财务数据、股权结构、合

作时间，相关境外客户及其股东是否与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主

要其他客户或供应商存在资金、业务往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与发行人

存在利益输送情形或其他利益安排 

报告期各期，发行人前五大境外客户共计有 10 个主体，其中：1、PASSIVE 

PLUS. INC 为行业内实力较强的生产商；2、Advanced Energy Industries, Ins 和

Plexus Corp.系境外上市公司，整体经营规模较大；3、GE Healthcare 和 Siemens 

Healthcare GmbH 为行业龙头公司或子公司；4、SFO TECHNOLOGIES PVT LTD.

是印度电子制造业 ODM 领域的龙头企业之一；5、IMC., Ltd.、MITSUNAMI CO., 

LTD.、SSI CO．以及 TRILIGHT MICROWAVE EUROPE AB 分别为在日本、韩

国以及欧洲当地具有竞争力的电子元器件贸易商，与公司均基于真实的购销需求

发生交易。其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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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境外客户基本情况、股权结构、主要财务数据、合作时间 

序

号 
客户 主营业务 

成立 

时间 

注册 

资本 
股权结构 主要下游客户 

主要财

务数据 

发行人与该

客户的直接

交易主体 

初始

合作

时间 

报告期内客户境外主体收入情况（万元）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1 

PASSIV

E PLUS, 

INC 

PASSIVE PLUS. INC 主

营业务为高性能射频 /

微波被动元器件生产和

销售，主要经营高 Q、

低 ESL/ESR 电容器、宽

带电容器、单层电容器、

非磁性电阻器（高功率

和薄膜）和微调电容器

等，其产品主要应用于

半导体、航空航天、仪

器仪表等在内的多个射

频电源应用领域 

2005 年 12

月 5 日 
1,500 股 

Stephen 

BEYEL持

股 100% 

主要下游客户包含 MKS 

Instruments（美国半导体

设备生产商，股票代码

MKSI.O ） 、 Collins 

Aerospace（柯林斯航空

航 天 ， 原 Rockwell 

Collins，美国航空航天产

品制造商，曾于纽约证券

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

COL.N；后被美国联合技

术公司收购）和 Thermo 

Fisher（赛默飞世尔科技，

美国仪器仪表制造商，股

票代码 TMO.N）等 

2021 年

收入约

5,500万

美元，

总资产

约 4,300

万美元 

PASSIVE 

PLUS, INC

本公司 

2011

年 
9,391.62 7,929.88 5,566.61 4,3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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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客户 主营业务 

成立 

时间 

注册 

资本 
股权结构 主要下游客户 

主要财

务数据 

发行人与该

客户的直接

交易主体 

初始

合作

时间 

报告期内客户境外主体收入情况（万元）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2 
IMC., 

Ltd. 

IMC., Ltd.是位于日本

的无线通信、视频网络

解决方案和其他先进高

科技产品分销商，代表

世界各地的公司向日本

客户推广、营销和销售

其产品和技术。 IMC., 

Ltd.经营的主要产品包

含射频和微波组件 /设

备/子系统、电子元件/

装置/子系统、光学元件

/器件、电磁元件/装置、

天线、电子测量仪器、

高 Q 值/大功率电容器

等 

2013 年 4

月 1 日 

900 万日

元 

滨 松 政

信、胜野

功、马里

奥·里昂各

持 股

33.33% 

主要下游客户包含松下、

东芝、NEC Corporation

（即日本电气，6701.T）、

DAIHEN Corporation（日

本设备生产商，6622.T，

主要产品包含高频、微波

电源，动力设备、工业机

器人等）、Tokyo Keiki 

Inc.（日本设备生产商，

7721.T）等，发行人产品

的 主 要 下 游 客 户 为

DAIHEN Corporation 和

ADTEC PLASMA 

TECHNOLOGY CO., 

LTD.等 

2021 年

收入约

1,500万

美元 

IMC., Ltd.

本公司 

2018

年 
3,003.49 1,312.39 885.25 64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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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客户 主营业务 

成立 

时间 

注册 

资本 
股权结构 主要下游客户 

主要财

务数据 

发行人与该

客户的直接

交易主体 

初始

合作

时间 

报告期内客户境外主体收入情况（万元）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3 

Advance

d Energy 

Industrie

s, Ins 

主营业务为研究和生产

基于等离子状态下薄膜

沉积和刻蚀工艺的开关

电源，设计、生产、销

售并支持各种可用的形

式变换电源的功率转换

产品，产品主要包括直

流电源、直流脉冲电源、

低频和中频电源以及射

频电源等。 

1981 年 1

月 1 日 

39.9 亿美

元 

美国纳斯

达克交易

所上市公

司，股票

代 码 为

AEIS.O，

第一大股

东 为

BLACKR

OCK INC. 

产品主要应用于半导体

器械领域，主要客户包含

Applied Materials, Inc.

（美国半导体设备生产

商，股票代码 AMAT.O）、

Lam Research（美国半导

体设备生产商，股票代码

LRCX.O ）， 2020 年

Advanced Energy 

Industries, Ins 对其前两

大客户销售金额为 3.9 亿

美元 

2021 年

营业收

入 为

14.56 亿

美元，

总资产

18.17 亿

美元 

Advanced 

Energy 

Industries, 

Ins 、 AES 

GLOBAL 

HOLDING

S 

2019

年 
696.19 1,196.25 427.00 16.71 

4 

Plexus 

Corp.

（ 普 雷

克 萨 斯

公司 /贝

电子制造服务解决方案

提供商。产品和服务包

括产品开发和概念化、

产品设计和价值工程解

决方案、商业化解决方

1979 年 

200 万美

元（截至

2021 年 8

月 3 日，

已发行

美国纳斯

达克交易

所上市公

司，股票

代 码 为

主要包含主要为网络、通

信、医疗、生命科学、工

业、商业、国防、安全、

航空航天等领域客户，其

最 大 客 户 为 General 

2021 财

年营业

收入为

33.69 亿

美元，

PLEXUS 

MANUFCT

URING 

SDN BHD

（马来西亚

2012

年 
537.64 1,498.66 409.40 1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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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客户 主营业务 

成立 

时间 

注册 

资本 
股权结构 主要下游客户 

主要财

务数据 

发行人与该

客户的直接

交易主体 

初始

合作

时间 

报告期内客户境外主体收入情况（万元）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莱 胜 公

司） 

案、制造业解决方案、

履行和物流解决方案、

维持解决方案等，该公

司主要为网络、通信、

医疗、生命科学、工业、

商业、国防、安全、航

空航天等领域提供解决

方案。 

2,825 万

股普通

股） 

PLXS.O，

第一大股

东 为

BLACKR

OCK INC. 

Electric Company（美国

通用电气公司） 

总资产

为 24.62

亿美元 

贝莱胜，境

外）、贝莱胜

电子（厦门）

有 限 公 司

（境内）、

Plexus 

Corp. 本 公

司（境外） 

5 

SFO 

TECHN

OLOGI

ES PVT 

LTD. 

SFO TECHNOLOGIES 

PVT LTD. 是 NeST 

Group 的旗舰公司，为

航空航天和国防、通信、

能源和工业、医疗保健

和运输等多种行业提供

ODM Plus 解决方案 

1990 年 2

月 8 日 

35,210 万

印度卢比

（约合

3,075 万

元人民

币） 

出于保密

原因未提

供 

销往该公司的产品主要

用于为 GE Healthcare 等

客户提供代工服务及

ODM 产品 

出于保

密原因

未提供 

SFO 

TECHNOL

OGIES 

PVT LTD.

本公司 

2012

年 
327.44 602.04 369.21 45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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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客户 主营业务 

成立 

时间 

注册 

资本 
股权结构 主要下游客户 

主要财

务数据 

发行人与该

客户的直接

交易主体 

初始

合作

时间 

报告期内客户境外主体收入情况（万元）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6 

GE 

Healthca

re Inc. 

全球领先的医疗技术、

诊断和数字解决方案

商，拥有 100 多年的医

疗行业经验。 

1892 年 77 亿美元 

系通用电

气

（ General 

Electric 

Company

，纽约证

券交易所

上 市 公

司，股票

代 码

NYSE:GE

）的子公

司，通用

电气第一

大股东为

Capital 

Research 

产品主要应用于其 MRI

设备产品之中，其主要下

游客户为医院等医疗机

构 

通用电

气 2021

年营业

收入为

741.96

亿 美

元，总

资产为

1,988.7

4 亿美

元 

GE Medical 

Systems 

Monterrey 

Mexico,S.A

.DE C.V（境

外）、 USA 

Instruments, 

Inc.（境外）、

GEMS 

Magnet 

Plant （ 境

外）、通用电

气医疗系统

贸 易 发 展

（上海）有

限公司（境

内 ）、 GE 

2012

年 
271.79 357.48 223.73 38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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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客户 主营业务 

成立 

时间 

注册 

资本 
股权结构 主要下游客户 

主要财

务数据 

发行人与该

客户的直接

交易主体 

初始

合作

时间 

报告期内客户境外主体收入情况（万元）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and 

Managem

ent 

Company 

Healthcare 

Japan 

Corporation

（境外）、航

卫通用电气

医疗系统有

限公司（境

内）等通用

医疗体系内

客户 

7 

Siemens 

Healthca

re 

GmbH 

西门子医疗成立于 1896

年，是领先的医疗技术

公司，其核心领域包括

诊断和治疗成像、实验

室诊断、数字医疗服务

和医院管理等，西门子

医疗公司的医疗系统和

2014 年 8

月 27 日 

股本

5,271.49

万欧元 

Siemens 

Healthcare 

GmbH 系

Siemens 

Healthinee

rs AG（西

门 子 医

产品主要应用于 MRI 设

备之中，主要下游客户为

医院、检测机构等用户 

2021 财

年，西

门子医

疗营业

收入为

179.97

亿 欧

Siemens 

Healthcare 

GmbH（境

外）、西门子

（深圳）磁

共振有限公

司（境内） 

2015

年 
408.16 562.81 348.96 33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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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客户 主营业务 

成立 

时间 

注册 

资本 
股权结构 主要下游客户 

主要财

务数据 

发行人与该

客户的直接

交易主体 

初始

合作

时间 

报告期内客户境外主体收入情况（万元）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临床信息技术被医院和

研究实验室使用，并用

于心脏病、肿瘤学和神

经学等多个领域。 

疗）的子

公司，西

门子医疗

（股票代

码

SHL.DF）

第一大股

东 为

Siemens 

Aktienges

ellschaft 

元，总

资产为

421.62

亿欧元 

8 

MITSU

NAMI 

CO., 

LTD. 

主要从事日本地区的电

子 /电气设备和零件贸

易，主要供应商包含松

下、KEMET（基美电子，

大型电容器制造商）等，

主要客户包含佳能医

1959 年 4

月 1 日 

2.36 亿日

元 

渡边正治

家族持股

约 76%，

其余为员

工持股等 

产品主要下游客户为

DAIHEN Corporation、东

芝等 

2021 财

年合并

口径收

入 为

175 亿

日 元

MITSUNA

MI CO., 

LTD. 本 公

司 

2013

年 
141.85 680.16 196.47 15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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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客户 主营业务 

成立 

时间 

注册 

资本 
股权结构 主要下游客户 

主要财

务数据 

发行人与该

客户的直接

交易主体 

初始

合作

时间 

报告期内客户境外主体收入情况（万元）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疗、日立、尼康等在内

的超过 500 家公司。 

（约合

8.74 亿

元人民

币） 

9 SSI CO． 

主要从事韩国市场的射

频元件贸易，主要面向

半导体设备制造商等终

端用户，主要终端客户

包括 RFPT、PLAsource

等 

2011 年 7

月 12 日 

2,700 万

韩元 

主要股东

为 J.Y 

Yoon 持

股 33%， 

T.G Yim

持股 33% 

产品主要下游客户为电

信服务商、半导体设备生

产商等 

2021 年

营业收

入 约

265 万

美元 

SSI CO．本

公司 

2018

年 
847.40 401.22 216.64 106.55 

10 

TRILIG

HT 

MICRO

WAVE 

EUROP

E AB 

主要从事欧洲市场的主

动及被动射频元件、射

频电容、射频半导体等

产品，主要下游客户包

括 MICROWAVE 

COMPONENT 

SOLUTIONS LTD 、

2013 年 5

月 17 日 

25,000 美

元 

Flemming 

Gade 持股

100% 

产品主要下游客户为工

业、医疗、无线网络、基

础设施等行业客户 

2021 年

营业收

入 约

370 万

美元 

TRILIGHT 

MICROWA

VE 

EUROPE 

AB 本公司

及同控下前

身

2019

年 
729.75 383.66 83.19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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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客户 主营业务 

成立 

时间 

注册 

资本 
股权结构 主要下游客户 

主要财

务数据 

发行人与该

客户的直接

交易主体 

初始

合作

时间 

报告期内客户境外主体收入情况（万元）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Plisch GmbH 等 TRILIGHT 

MICROWA

VE AB公司 

注：2022 年 1-6 月变动额和变动率为与上年同期 2021 年 1-6 月对比数据；销售额仅统计上述主体境外公司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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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客户销售变动原因分析 

1、 PASSIVE PLUS, INC 

报告期内，公司对 PASSIVE PLUS. INC 销售收入分别为 4,338.00 万元、

5,566.61 万元、7,929.88 万元和 9,391.62 万元，变动率分别为 28.32%、42.45%和

116.30%。PASSIVE PLUS. INC 的主要下游客户包含 MKS Instruments（美国半导

体设备生产商）、Collins Aerospace（柯林斯航空航天，美国航空航天产品制造商）

和 Thermo Fisher（赛默飞世尔科技，美国仪器仪表制造商）等，得益于其主要

终端市场半导体设备、仪器仪表等领域需求不断提升，射频电源领域对 MLCC

的需求随之增加，公司对 PASSIVE PLUS. INC 销售收入亦随之增加；同时，受

2021 年末公司厂房搬迁的影响，部分订单推迟至 2022 年发货交付，因此 2022

年 1-6 月公司对其收入规模增长较大。 

2、IMC., Ltd. 

报告期各期，公司对 IMC., Ltd.销售收入分别为 642.96 万元、885.25 万元、

1,312.39 万元和 3,003.49 万元，变动率分别为 37.68%、48.25%和 281.40%。主要

原因系 IMC.,Ltd.在射频微波领域具有较强的商业拓展能力和技术服务能力，

2018 年其在业务拓展过程中开发掌握了原先由 MITSUNAMI CO., LTD.服务的

DAIHEN Corporation 和 ADTEC PLASMA TECHNOLOGY CO., LTD.两家客户资

源并与公司进行业务联系。经过分析评估，公司与 IMC.,Ltd.签订了销售代理合

同进行销售，2020 年和 2021 年，公司与 IMC.,Ltd.业务合作稳定开展，原

MITSUNAMI CO., LTD.的终端客户需求逐渐转移至 IMC.,Ltd.，使公司对

IMC.,Ltd.的销售收入在 2020 年和 2021 年稳步提升。2022 年 1-6 月对 IMC.,Ltd.

的销售收入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半导体、医疗设备等行业仍然处于上涨周期，

对射频电源需求旺盛，该客户对其主要终端客户日本知名电源生产厂商 DAIHEN

和 ADTEC（两家均为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销售增长较快，因此公

司对 IMC.,Ltd.的销售收入增长较快。 

3、Advanced Energy Industries, Ins 

报告期各期，公司对 Advanced Energy Industries, Ins（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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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全球知名射频电源生产厂商）销售收入分别为 16.71 万元、427.00 万

元、1,196.25 万元和 696.19 万元，变动率分别为 2,455.52%、180.16%和 56.99%。

报告期内，公司向 Advanced Energy Industries, Ins 下属的 AES GLOBAL 

HOLDINGS（以下简称 AES）和 Advanced Energy Industries,Ins 两个主体销售，

具体销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2022年 1-6月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AES 664.63 1,167.98 408.92 14.24 

Advanced Energy Industries,Ins 31.55 28.28 18.08 2.46 

合计 696.19 1,196.25 427.00 16.71 

如上表所示，公司对 Advanced Energy Industries, Ins 收入增长，主要系对 AES

增加所致，增长原因主要系：公司自 2019 年第四季度与 AES 建立合作关系后，

随着合作的加深，公司对其销售逐年放量，同时，自 2020 年开始，半导体设备

行业对射频电源需求不断增加，公司对 AES 销售收入亦随之逐年增长。 

4、Plexus Corp. 

报告期各期，公司对 Plexus Corp.销售收入分别为 14.84 万元、409.40 万元、

1,498.66 万元和 537.64 万元，变动率分别为 2,659.45%、266.07%和 2.60%。报告

期内，公司向 Plexus Corp.下属的 PLEXUS MANUFCTURING SDN BHD（以下

简称马来西亚 PLEXUS）和 PLEXUS CORP 两个主体销售，具体销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2022年 1-6月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马来西亚 PLEXUS 531.73 1,487.20 408.58 - 

PLEXUS CORP. 5.90 11.47 0.82 14.84 

合计 537.64 1,498.66 409.40 14.84 

如上表所示，公司对 Plexus Corp.收入增长，主要系对马来西亚 PLEXUS 增

加所致，增长原因主要系：公司 2019 年第四季度导入射频电源行业新客户 AES，

而 AES 部分成熟、稳定的机型由马来西亚 PLEXUS 代工，该部分由其代工厂马

来西亚 PLEXUS 向公司采购，因此公司 2020 年开始新增对马来西亚 PLEX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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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销售。2021-2022 年 6 月，下游半导体设备行业对射频电源需求的持续增长带

动了公司向 Plexus Corp.销售的增长。  

5、SFO TECHNOLOGIES PVT LTD. 

报告期各期，公司对 SFO TECHNOLOGIES PVT LTD.销售收入分别为

457.17 万元、369.21 万元、602.04 万元和 327.44 万元，变动率分别为-19.24%、

63.06%和 6.90%。SFO TECHNOLOGIES PVT LTD.主要给 GE Healthcare Inc.的医

疗设备进行代工，公司对其销售变动受 GE Healthcare Inc.的影响，变动原因分析

见 GE Healthcare Inc.。 

6、GE Healthcare Inc. 

报告期各期，公司对 GE Healthcare Inc.销售收入分别为 386.94 万元、223.73

万元、357.48 万元和 271.79 万元，变动率分别为-42.18%、59.79%和 64.51%。主

要原因系：GE Healthcare 前期进行了一定量备货，且 2020 年由于新冠疫情爆发，

暂时性抑制了 MRI 设备的增长，公司对其销售下降，2021 年开始有所回升。2021

年以来，医疗行业生产 MRI 设备需求复苏，下游医疗行业持续景气，用于生产

核磁共振影像设备的射频微波 MLCC 的需求扩大，公司销售收入也随之有所回

升。 

7、Siemens Healthcare GmbH 

报告期各期，公司对 Siemens Healthcare GmbH 销售收入分别为 330.66 万元、

348.96 万元、562.81 万元和 408.16 万元，变动率分别为 5.53%、61.28%和 61.34%。

2019-2020 年度销售规模较为稳定，2021-2022 年 6 月呈增长趋势。主要系 2020

年受疫情影响，医疗行业设备生产商产能向用于检测新冠的 CT 扫描仪转移，

MRI 设备产量增速相对较缓，故公司对其销售金额增长率阶段性放缓；2021 年

以来，医疗行业生产 MRI 设备需求复苏，下游医疗行业持续景气，用于生产核

磁共振影像设备的射频微波 MLCC 的需求扩大，公司销售收入也随之增长。 

8、MITSUNAMI CO., LTD. 

报告期各期，公司对 MITSUNAMI CO.,LTD.销售收入分别为 158.72 万元、

196.47 万元、680.16 万元和 141.85 万元，变动率分别为 23.79%、246.19%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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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6%，除 2021 年销售额大幅增长外，其余年份较为稳定。报告期内，公司对

MITSUNAMI CO.,LTD.销售收入变动主要系受其终端客户 DAIHEN 对其需求影

响。 

9、SSI CO． 

报告期各期，公司对 SSI CO．销售收入分别为 106.55 万元、216.64 万元、

401.22 万元和 847.40 万元，变动率分别为 103.32%、85.20%和 196.41%。报告期

内公司对 SSI CO.销售收入增长较大的主要原因系 SSI CO.的终端客户为包括

RFPT、PLAsource 等在内的韩国知名射频电源制造商，随着半导体行业的快速

发展，半导体设备厂商对射频电源需求增加，从而对应用于制造设备中的射频电

容的需求也随之持续加大。 

10、TRILIGHT MICROWAVE EUROPE AB 

报告期各期，公司对 TRILIGHT MICROWAVE EUROPE AB 销售收入分别

为 6.20 万元、83.19 万元、383.66 万元和 729.75 万元，变动率分别为 1,242.54%、

361.16%和 203.36%。主要原因系公司自 2019 年与 TRILIGHT MICROWAVE 

EUROPE AB 建立合作关系后，随着合作的加深，公司对其销售逐年放量，导致

2021 年销售收入增长。2022 年初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爆发军事冲突，为此美国

对俄罗斯进行制裁，部分俄罗斯客户遇到了供货紧张问题，造成了大量的替代需

求，公司产品凭借优异的性能、快速的交货周期满足该市场的需求，因此主要销

售区域为欧洲的 TRILIGHT MICROWAVE EUROPE AB 在俄罗斯市场的销售增

长，因此公司在 2022 年上半年对 TRILIGHT MICROWAVE EUROPE AB 的销售

有所上涨。 

综上所述，前述主要境外客户成立时间较长，大部分客户与公司业务往来较

久，由于市场需求、客户自身经营等方面原因导致公司对客户的销售收入发生变

动。经访谈公司主要客户及供应商并取得相关确认资料，取得并查阅公司实际控

制人、主要股东及主要关联方的调查表，取得并查阅公司的资金流水、收入采购

明细，取得并查阅公司自然人关联方关于流水的承诺及主要自然人关联方的银行

流水，主要境外客户及其股东与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主要其他客户

或供应商不存在资金、业务往来的情形，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利益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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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情形或其他利益安排。 

二、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本所律师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访谈发行人主要客户及供应商并取得相关确认资料； 

2、获取并查阅了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及主要关联方的调查表； 

3、获取并查阅了发行人的资金流水、收入采购明细； 

4、获取并查阅发行人主要自然人关联方的银行流水及承诺。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境外客户较为稳定，与发行人发生的交易均系基于真

实背景及需求，由于市场需求、客户自身经营等方面原因导致公司对主要境外客

户的销售收入发生变动。前述客户及其股东与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

主要其他客户或供应商不存在资金、业务往来的情形，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发行

人不存在利益输送情形或其他利益安排。 

 

审核问询问题 7:关于对赌协议效力恢复条款 

申请文件和问询回复显示，2021 年 5 月，磐信投资与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签订的《股权投资协议》以及汇普投资与发行人及其他直接股东签

订的《大连达利凯普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协议》包含多项对赌条款。相关对赌条

款虽已终止，但仍含有效力恢复条款，即在发行人上市申请未被有权机构审核

通过，或撤回上市申请材料的情况下，将恢复执行优先认购权、一票否决权、

业绩承诺等特殊权利条款。 

请发行人说明对赌协议效力恢复条款相关内容是否符合《创业板股票首次

公开发行上市审核问答》问题 13 的要求，是否对发行人公司治理结构规范性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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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重大不利影响。 

请保荐人、发行人律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如下： 

一、说明对赌协议效力恢复条款相关内容是否符合《创业板股票首次公开

发行上市审核问答》问题 13 的要求，是否对发行人公司治理结构规范性造成重

大不利影响。 

（一）对赌协议签订及解除情况 

经核查，上述对赌协议中与对赌相关的全部条款目前均已不可恢复地终止，

且自始无效，其签订及终止情况具体如下： 

1、磐信投资与发行人、丰年致鑫、赵丰之间存在的对赌协议之签订及相关

对赌条款终止的具体情况 

（1）签订情况 

2020 年 5 月，磐信投资、丰年致鑫、丰年同庆、赵丰、达利凯普有限共同

签订《股权投资协议》及《投资协议之补充协议》，其中，《股权投资协议》第

4.3 条约定了业绩承诺、第 4.4 条约定了锁定期、第 4.5 条约定了并购退出及回购

退出、第 4.6 条约定了实控人承诺；《投资协议之补充协议》第三条约定了最优

待遇条款。同时，2020 年 5 月，磐信投资与丰年致鑫及发行人其他股东共同签

订《大连达利凯普科技有限公司之股东协议》（以下简称“《股东协议》”），其中

第 3.1.6 条第（2）项约定了董事会一票否决权、第 3.2.5 条约定了股东会一票否

决权、第 4.1 条约定了优先购买权、第 4.2 条约定了随售权、第 4.3 条约定了反

稀释权、第 4.4 条约定了知情权、第 4.5 条约定了清算优先权、第 4.6 条约定了

更优惠待遇条款。前述条款的主要内容如下： 

协议名称 相应条款 条款主要内容 

股权投资

协议 

4.3 条  

业绩承诺 

发行人 2020 年至 2023 年各年净利润或该四个会计年度净利润总和未达到业绩承诺，则

磐信投资有权要求丰年致鑫及/或丰年同庆进行现金补偿。 

4.4 条  

锁定期 

磐信投资不再持有发行人股权之日前或自投资完成日起 6 年届满且丰年致鑫、丰年同庆

已履行第 4.5 条项下全部义务前（二者以孰早日为准），未经磐信投资事先书面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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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名称 相应条款 条款主要内容 

丰年致鑫、赵丰、丰年同庆、丰年投资均不会直接或间接处置其所持有发行人股权或权

益，在前述期限内，发行人控制权不得发生变更。 

4.5条 并购

退出及回

购退出 

除非发行人 2020 年至 2023 年各会计年度净利润增长率或该四个会计年度净利润总和达

到业绩承诺，否则发行人如未能实现境内 IPO 或借壳方式合格上市，或发生对其上市有

实质性重大不利影响的事件，则磐信投资有权要求丰年致鑫、赵丰、丰年同庆共同出售

其所直接和/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全部或部分股权，如磐信投资因并购退出而取得的交易

价款低于最低回报金额，则丰年致鑫及丰年同庆同意补足差额部分。 

除非磐信投资不再持有发行人股权且已完成并购退出，否则自投资完成日起 5 年期限届

满之日（不含当日）起，磐信投资有权于任何时间要求丰年致鑫及丰年同庆回购其所持

受让所得股权的全部或者部分股权、磐信投资有权于任何时间要求丰年同庆回购其所持

增资所得股权的全部或者部分股权 

4.6条 实控

人承诺 

丰年致鑫在第 4.3 及第 4.5 条项下的义务以丰年致鑫可补偿收益为限，不足部分由丰年同

庆承担。赵丰承诺并保证将尽一切努力促使丰年致鑫、丰年同庆及时、足额履行协议第

4.3 及第 4.5 条项下的义务，且不会实施任一行为阻碍或降低丰年致鑫及/或丰年同庆的履

约意愿及履约能力。 

投资协议

之补充协

议 

第三条 最

优待遇条

款 

丰年致鑫、赵丰及丰年同庆承诺，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不存在任何股东有比磐信投资更

优惠的条款和条件，否则磐信投资有权享受该等更优惠条款并将此种优惠应用于磐信投

资在发行人的投资。自磐信投资成为股东之日起至发行人合格首次公开发行前，除实施

董事会通过的任何员工激励计划或涉及股权的薪酬计划外，若发行人在未来股权融资或

股权结构调整中存在比本协议更加优惠于磐信投资的条款和条件，除非磐信投资书面同

意外，否则磐信投资有权享受该等更优惠条款并将此种优惠应用于磐信投资在发行人的

投资。 

股东协议 

3.1.6 条第

（2）项 董

事会一票

否决权 

与第三方借款、资本性支出、对外投资、发放贷款、金融衍生品投资、关联交易、总经

理任命、员工股权激励、公司名称及经营范围变更、上市计划、技术或知识产权处置、

新增注册资本等有关事项必须经发行人董事会全体董事二分之一以上（含二分之一）的

董事决议通过，且应包括磐信投资提名的董事投票赞成方能通过 

3.2.5 条 股

东会一票

否决权 

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

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包括磐信投资在内的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

权的股东通过。其余事项均由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以上 3.1.6（2）项

下所列各事项如需经股东会审议的，亦应当经过磐信投资同意方可通过。 

4.1条 优先

购买权 

在丰年致鑫及实际控制人遵守就股权转让限制向磐信投资作出的承诺的前提下，如任何

一方（“拟转股人”）拟向公司股东以外的第三方（“受让方”）转让其所持公司的股权的，

在同等条件下，其他公司股东可主张优先购买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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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名称 相应条款 条款主要内容 

4.2条 随售

权 

在丰年致鑫及其实际控制人遵守就股权转让限制向磐信投资作出的承诺的前提下，如丰

年致鑫对外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权的，其应按照本协议关于优先购买权的约定向包括磐

信投资在内的公司股东发出优先购买权转让通知；如磐信投资选择不行使第 4.1 条项下

的优先购买权，在磐信投资发出随售通知的情形下，磐信投资有权但无义务要求受让方

以优先购买权转让通知中载明的价格和其它条款和条件向磐信投资购买磐信投资届时持

有的全部或部分公司股权。如磐信投资行使随售权，丰年致鑫应采取包括相应缩减其出

售股权数量等方式确保随售权实现。如果磐信投资已恰当地行使本条约定的权利而受让

方拒绝向相应磐信投资购买相关股权，则上述丰年致鑫不得向受让方出售公司的任何股

权，除非丰年致鑫同时以相同的条件向磐信投资购买投资人原本拟随售股权，数量上限

根据本协议之约定确定。如果丰年致鑫违反本协议本条的规定出售公司的股权，则磐信

投资有权以相同的价格和其它条款和条件将其根据随售权本应出售给受让方的股权出售

给丰年致鑫，丰年致鑫应当向磐信投资购买该等股权。 

如公司中止或放弃上市计划，或者公司上市申请被否决，或者公司上市申报材料被撤回，

或者公司 IPO 存在障碍的情况下，在不影响丰年致鑫及公司对磐信投资的义务及承诺的

前提下，且在丰年致鑫已履行完毕投资协议项下对磐信投资的全部支付义务的前提下，

且在控股股东已经足额取得门槛回报的前提下，当且仅当丰年致鑫与除磐信投资以外的

其他股东单独或共同对外出售公司股权时，汇普投资有权优先于丰年致鑫按照潜在受让

方给予丰年致鑫相同的价格及条件出售其持有的公司股权，丰年致鑫和公司其他股东应

保证汇普投资可以完成届时持有的公司全部股权的出售；但是，如果汇普投资届时持有

的公司股权多于潜在受让方拟受让的股权之时，则汇普投资行使跟随出售权以届时潜在

受让方拟受让的股权总数减去控股股东门槛回报所需出售部分后的数量为限。在遵守本

协议约定的前提下，各方承诺其届时应同意并促使股东会通过关于汇普投资向受让方转

让股权的决议。 

为避免歧义，如磐信投资行使投资协议关于并购退出相关约定的权利时，要求丰年致鑫

与磐信上投资共同出售公司股权的，在控股股东已经足额取得门槛回报的前提下，汇普

投资在满足以下全部要求的情况下可以与丰年致鑫共同出售其持有的公司全部股权：汇

普投资无条件接受按照与磐信投资、丰年致鑫同等的股权出售价格、价款支付时间、付

款先决条件等条款和条件出售汇普投资持有的公司全部股权，并按照与磐信投资、丰年

致鑫一致的时间期限要求配合签署交易文件并办理股权变更相关手续。 

4.3条 反稀

释权 

除实施董事会通过的任何员工激励计划或涉及股权的薪酬计划而新增的注册资本或发行

的股权期权，或基于股权期权而新增的注册资本外，如果公司经股东会批准对任一股东

或任何第三方增发股权（“新增股权”），并且该等新增股权的每 1 元注册资本的认购价格

低于磐信投资取得公司股权的价格，则磐信投资有权就其持有的公司股权获得反稀释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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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名称 相应条款 条款主要内容 

护。 

4.4条 知情

权 

公司应于每一个会计年度结束后 120 日内提供经磐信投资认可的审计机构审计的该年度

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和财务报告。在每季度结束后 30 日内提交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

下列经营信息：a）历次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议案及决议；b）发生的关联交易及

资金占用事件；c）受监管部门的重大处罚的事件；d）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的事件；e）

新制订或修改的重要管理制度；f）高级管理人员变动信息；g）可预期的重大收益或损

失事件；h）其他可能对磐信投资利益造成实质影响的经营信息；i）磐信投资合理范围

内要求的其他信息，或已向其他股东透漏的信息。 

4.5条 清算

优先权 

首先，公司应依法支付清算费用、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缴纳所欠税

款；其次，在足额支付前款的费用之后，磐信投资应有权优先于其他股东被分配剩余清

算可分配财产前优先获得其为取得公司股权支付的价款（包括股权收购价款及增资款）

以及该等价款按照 10%/365 的日利率自该等价款支付之日计算至收回全部优先清算款项

之日的利息（为避免歧义，如该等价款分几笔支付的，则应每笔分别计算），加上公司已

宣派但尚未支付给该磐信投资的任何股息、红利，减去投资人已经自公司取得的分红收

益。 

再次，在公司向磐信投资支付完毕上述磐信投资优先清算款项后，且在控股股东已经足

额取得门槛回报的前提下，汇普投资有权优先于其他股东被分配剩余清算可分配财产前

优先获得其为取得公司股权支付的增资款以及按照 10%/365 的日利率自该等增资款支付

之日计算至收回全部属于汇普投资的优先清算款之日的利息（为避免歧义，如汇普投资

对公司的增资款分几笔支付，则应每笔分别计算），加上公司已宣派但尚未支付给汇普投

资的任何股息、红利，减去汇普投资已经自公司取得的分红收益。 

若公司发生本条所述情形且根据届时适用法律的要求，公司财产未能按照本条的分配方

式进行分配，则获得超过其按照本条的分配方式应分配金额的股东应通过包括但不限于

无偿将所得赠予受到不利影响的磐信投资的方式，按照本条规定的分配顺序和金额进行

再次分配。如果在此情形下，磐信投资仍未全额获得其优先清算款项，则丰年致鑫应予

以足额补足。 

4.6条 更优

惠待遇条

款 

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不存在任何股东有比磐信投资更优惠的条款和条件（本协议签署

之前的公司股东以股权转让或增资方式对公司投资时的投前估值低于磐信投资依据投资

协议对公司投资时的投前估值的除外），否则磐信投资有权享有该等更优惠条款并将此种

优惠应用于磐信投资在公司的投资。自磐信投资成为股东之日起，至公司合格首次公开

发行前，除实施董事会通过的任何员工激励计划或涉及股权的薪酬计划外，若公司在未

来股权融资中存在比本协议更加优惠于磐信投资的条款和条件，除非磐信投资书面同意

外，否则磐信投资有权享有该等更优惠条款并将此种优惠应用于磐信投资在公司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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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名称 相应条款 条款主要内容 

各方应重新签订相关协议或对本协议进行相应修改或补充，以使磐信投资享有该等更优

惠条款。 

（2）终止情况 

2021 年 2 月 2 日，协议各方签订了《投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约定《股

权投资协议》中的第 4.3 条业绩承诺、第 4.4 条锁定期、第 4.5 条并购退出及回

购退出、第 4.6 条实控人承诺以及《投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中的第三条最优待遇

条款自达利凯普向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正式提交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之申报材料之日起自动中止，自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达利凯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申请且中国证监会作出予以注册决定之日起自动终止。如达利凯普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申请未取得证券交易所审议通过或未取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

册决定，或上市申请被退回、否决、驳回，或达利凯普撤回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之申请的，则该等条款恢复生效，投资人继续享有该等条款规定的权利。 

2021 年 2 月 2 日，协议各方签订了《股东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原协议中

的第 3.1.6 条第（2）项董事会一票否决权、第 3.2.5 条股东会一票否决权、第 4.1

条优先购买权、第 4.2 条随售权、第 4.3 条反稀释权、第 4.4 条知情权、第 4.5

条清算优先权、第 4.6 条更优惠条款自达利凯普向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正式

提交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申报材料之日起予以终止。如达利凯普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申请未取得证券交易所审议通过或未取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决定，或上市申请被退回、否决、驳回，或达利凯普撤回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之申请的，则该等条款恢复生效，各股东继续享有该等条款规定的权利。 

2021 年 8 月 30 日，协议各方签订了《投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三）》，约定自

协议签署之日起，《股权投资协议》中的第 4.3 条业绩承诺、第 4.4 条锁定期、第

4.5 条并购退出及回购退出、第 4.6 条实控人承诺以及《投资协议之补充协议》

中的第三条最优待遇条款自达利凯普向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正式提交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申报材料之日起自动终止。如达利凯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申请未取得证券交易所审议通过或未取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决定，或上

市申请被退回、否决、驳回，或达利凯普撤回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申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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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该等条款恢复生效，各股东继续享有该等条款规定的权利。 

2022 年 9 月 29 日，协议各方签订了《投资协议之补充协议（四）》，约定《股

权投资协议》中的第 4.3 条业绩承诺、第 4.4 条锁定期、第 4.5 条并购退出及回

购退出、第 4.6 条实控人承诺、《投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中的第三条最优待遇条

款以及《投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二）》和《投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三）》中的效力

恢复条款均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不可恢复地终止且自始无效，各方对此不存在纠

纷或潜在纠纷。 

2022 年 9 月 29 日，协议各方签订了《股东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约定股

东协议中的 3.1.6（2）董事会一票否决权、3.2.5 股东会一票否决权、4.1 优先购

买权、4.2 随售权、4.3 反稀释权、4.4 知情权、4.5 清算优先权、4.6 更优惠条款

以及《股东协议之补充协议》中的效力恢复条款均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不可恢复

地终止且自始无效，各方对此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2、汇普投资与发行人、丰年致鑫及其他直接股东之间存在的对赌协议之签

订及相关对赌条款终止的具体情况 

（1）签订情况 

2020 年 5 月，甲方（丰年致鑫、欣鑫向融、刘溪笔、刘宝华、王进、张志

超、钟俊奇、吴继伟、孙飞、戚永义、桂迪、李强、王赤滨）、乙方（汇普投资）、

丙方（达利凯普有限）、丁方（丰年同庆）签订《大连达利凯普科技有限公司增

资协议》，其中第 3.3 条第（11）项约定了最优惠待遇、第 4.1 条约定了优先认购

权、第 4.2 条约定了优先购买权、第 4.3 条约定了共同出售权、第 4.4 条约定了

跟随出售权、第 4.5 条约定了知情权、第 4.6 条约定了回购退出。同时，2020 年

5 月，汇普投资与丰年致鑫及发行人其他股东共同签订《大连达利凯普科技有限

公司之股东协议》，其中第 4.1 条约定了优先购买权、第 4.2 条约定了随售权、第

4.5 条约定了清算优先权。 

（2）终止情况 

2021 年 2 月 2 日，协议各方签订了《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原协议中

的第 3.3 条第（11）项最优惠待遇、第 4.1 条优先认购权、第 4.2 条优先购买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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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3 条共同出售权、第 4.4 条跟随出售权、第 4.5 条知情权和第 4.6 条回购退出

自达利凯普向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正式提交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申

报材料之日起予以终止。如达利凯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申请未取得证券交

易所审议通过或未取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决定，或上市申请被退回、否决、驳

回，或达利凯普撤回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申请的，则该等条款恢复生效，

各方继续享有该等条款规定的权利。 

2021 年 2 月 2 日，协议各方签订了《股东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原协议中

的第 4.1 条优先购买权、第 4.2 条随售权、第 4.5 条清算优先权自达利凯普向中

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正式提交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申报材料之日起予

以终止。如达利凯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申请未取得证券交易所审议通过或

未取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决定，或上市申请被退回、否决、驳回，或达利凯普

撤回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申请的，则该等条款恢复生效，各股东继续享有

该等条款规定的权利。 

2022 年 9 月 29 日，协议各方签订了《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约定原

协议中的第 3.3 条第（11）项最优惠待遇、第 4.1 条优先认购权、第 4.2 条优先

购买权、第 4.3 条共同出售权、第 4.4 条跟随出售权、第 4.5 条知情权和第 4.6

条回购退出以及《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中的效力恢复条款均自本协议签署之日

起不可恢复地终止且自始无效，各方对此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2022 年 9 月 29 日，协议各方签订了《股东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约定股

东协议中的 4.1 优先购买权、4.2 随售权、4.5 清算优先权以及《股东协议之补充

协议》中的效力恢复条款均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不可恢复地终止且自始无效，各

方对此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二）对赌协议效力恢复条款相关内容符合《创业板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上

市审核问答》问题 13 的要求，不存在对发行人公司治理结构规范性造成重大不

利影响的情形 

磐信投资已于 2022 年 9 月 29 日与协议各方签订了《投资协议之补充协议

（四）》和《股东协议之补充协议（二）》，汇普投资已于 2022 年 9 月 29 日与协

议各方签订了《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二）》和《股东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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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该等协议约定，相关对赌条款以及对赌协议效力恢复条款均已不可恢复地终

止且自始无效。 

因此，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上述相关对赌条款及对赌协议

效力恢复条款均已不可恢复地终止且自始无效，符合《创业板股票首次公开发行

上市审核问答》问题 13 的要求，不存在对发行人公司治理结构规范性造成重大

不利影响的情形。 

二、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本所律师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获取并查阅了磐信投资与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签订的《股

权投资协议》及相应的补充协议、汇普投资与发行人及其他直接股东签订的《大

连达利凯普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协议》及相应的补充协议，以及磐信投资、汇普投

资与丰年致鑫及发行人其他股东签订的《股东协议》及相应的补充协议； 

2、查阅了《创业板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审核问答》问题 13 的相关规定。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上述相关对赌条款及对赌协议效力恢复条款

均已不可恢复地终止且自始无效，符合《创业板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审核问答》

问题 13 的要求，不存在对发行人公司治理结构规范性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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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大连达利凯普科技股份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之签署页）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负责人：吴朴成                        王长平                 

 

仇天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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